
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光大同
创”）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4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
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投
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光大同创
（二）股票代码：30138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6,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9,000,000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

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
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一）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C39）”，截至2023年3月30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C39）”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0.05倍。

截至2023年3月30日（T-4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扣非
前EPS（元/

股）

2021年扣非
后EPS（元/

股）

T-4日股票收
盘价（元/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前（2021

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后（2021

年）

002831.SZ 裕同科技 1.09 0.98 28.00 25.69 28.57

002635.SZ 安洁科技 0.29 0.14 14.85 51.21 106.07

300602.SZ 飞荣达 0.06 -0.26 18.30 305.00 -

002947.SZ 恒铭达 0.14 0.34 21.48 153.43 63.18

300686.SZ 智动力 0.21 0.19 11.86 56.48 62.42

300951.SZ 博硕科技 1.96 1.80 58.25 29.72 32.36

300976.SZ 达瑞电子 2.35 2.21 52.46 22.32 23.74

301086.SZ 鸿富瀚 2.28 2.11 71.61 31.41 33.94

平均值（剔除安洁科技、飞荣达、恒铭达、智动力） 27.28 29.65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止2023年3月30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总股本。
注3：安洁科技、飞荣达、恒铭达、智动力2021年扣非前、扣非后市盈率均为异常值，因此均未纳入市

盈率平均值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58.32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非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

盈率为35.83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30.05倍， 超出幅度为
19.23%，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29.65倍，超出幅度为20.84%，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

回报仍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现。 在公司股本及所有者权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增加的情况下，公司
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与科苑南路交汇处深铁金融科技大厦2601
联系人：马英
电话：0755-8652� 7252
传真：0755-8652� 7252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郑睿、刘俊清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层
电话：021-2315� 3888
传真：021-2315� 3500

发行人：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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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升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547号文同意注册。《南京晶升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http:

//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3, 459.1524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 ；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32.52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如有）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晶
升装备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 前述
资产管理计划战略配售的数量为276.1377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98% ，获配金额
合计89, 799, 980.04元。 该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
配售情况（如有）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机构为华泰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跟投比例为4.00% ， 即138.3660万股， 获配金额合计44, 996,
623.20元。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3574元/股（以2021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当期加权平
均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2503元/股（（以2021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129.90倍（按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计算，其中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发行市净率 2.99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69元/股（以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0.86元/股（以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
通科创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科创板市场投资者，但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12, 491.64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10, 861.24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吴春生 联系电话 025-87137168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38966581
021-38966559

发行人：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4月17日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荣旗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１，３３４．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４１９号文予以注册。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４．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１．８８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东吴证券荣旗科技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荣旗科技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荣旗科技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７０．４６４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２８％。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００．１００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０．４６４６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２８％。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２９．６３５４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９２３．３８５４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０８％；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４０．１５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６．９２％。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１，２６３．５３５４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７４８．３７６１６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
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２５２．７５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７０．６３５４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３．０８％；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９２．９０００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６．９２％。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８２９２４３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８７１．５８０６２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
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Ｔ＋２日）当日１６：００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应在付款凭证备注栏注明认购所对
应的新股代码，备注格式为：“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３０１３６０”，未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付失败。不同
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荣旗科技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
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
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
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荣旗科技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荣旗科技
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７０．４６４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２８％。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２日（Ｔ－１日）公告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旗工业科
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之专项法律
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７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荣旗科技资管计划 ７０．４６４６ ５０，６４９，９５４．４８ １２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９日（Ｔ＋４日）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 ［第２０５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收到的最终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３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２６２个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６６３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数
量为２，２８７，７８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荣旗工业科技 （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４５３，１００．００ ６３．５２ ４，８６７，９３０ ７２．５９ ０．０３３５００３０９７
Ｂ类投资者 ８３４，６８０．００ ３６．４８ １，８３８，４２４ ２７．４１ ０．０２２０２５４９４８

合计 ２，２８７，７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０６，３５４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１６８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 “泰康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

详见附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６３１１、６２９３６３１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Ｔ＋２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保荐人 （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
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６０８， ２６０８
末“５”位数 ３８５８９， １８５８９， ５８５８９， ７８５８９， ９８５８９
末“６”位数 ９４７２９８， ０７２２９８， １９７２９８， ３２２２９８， ４４７２９８， ５７２２９８， ６９７２９８， ８２２２９８
末“７”位数 ７６８９９３１， ２６８９９３１， ５７６２８１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１，８５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股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特气” 、“发
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420 号文同意
注册。《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 //www .s s e .com.cn/）和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http : //www .cs .com.cn/；中国证券
网，http : //www .cns tock.com/；证券时报网，http : //www .s tcn.com/；证券
日报网，http : //www .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
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79, 411, 765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5% ，本次发行
全部为发行新股，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元 /股） 36.15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
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不适用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
配售情况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 实际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0% ， 实际跟投股数为 2,
382, 353 股。 中信建投投资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发行前每股收益 0.72 元（按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61 元（按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59.43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89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70 元（按照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9.29 元（按照本次发行后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所有者权
益按照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上交所开立科创板
股票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购买
者除外）；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等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287, 073.53

发行费用（不含税）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为：
1、保荐及承销费用：5, 064.41 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795.28 万元；
3、律师费用：337.74 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45.28 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157.77 万元。
注：1、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2、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
他费用为 87.69 万元，差异原因系印花税的确定，除前述调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
调整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许晖 联系电话 0310-7183519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6451547
010-86451548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20262387

发行人：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 月 17 日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特气”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420 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证券合称“联席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船特气” ，扩位简称为“中船派瑞特
气” ，股票代码为“688146” 。

2、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
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数量、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6.15 元 /股，发
行数量为 79, 411, 765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5, 882, 353 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
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5, 882, 353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20.00% ，最终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50, 823, 912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 12, 705, 500 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63, 529, 412 股。

根据《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 ）和《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 426.45 倍，高于 100 倍，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6, 353, 000 股）
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4, 470,
91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0.00%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
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40, 019, 246 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
数量为 4, 451, 666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 058, 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377772%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战略配售、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投资” ）；
（2）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资产” ）、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投资” ）；

（3）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
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
创新基金”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中信建投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 2, 382, 353 3.00% 86, 122, 060.95 24个月

2 南方资产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 700, 000 3.40% 97, 605, 000.00 12个月

3 国新投资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 400, 000 6.80% 195, 210, 000.00 12个月

4 国风投创新
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5, 400, 000 6.80% 195, 210, 000.00 12个月

合计 15, 882, 353 20.00% 574, 147, 060.95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8, 942, 500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84, 771, 375.0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6, 000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 193, 400.00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4, 470, 912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 607, 623, 468.8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 元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6, 000 股，包销金额为 4, 193, 400.00 元，包销股份数
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8% ，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
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0.15% 。

2023 年 4 月 17 日（T+4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
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用：5, 064.41 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795.28 万元；
3、律师费用：337.74 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45.28 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157.77 万元。
注：（1） 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2）2023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为 87.69 万元，差异原因系印花税
的确定，除前述调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262387

发行人：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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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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